






民大校发〔2015〕438号


关于印发《中央民族大学
学生境外访学资助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学校各单位、各部门：
《中央民族大学学生境外访学资助管理暂行办法》已经于2015年12月9日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中央民族大学
2015年12月26日

中央民族大学
学生境外访学资助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总则
为提高学校人才培养质量，鼓励优秀学生赴境外高水平大学访学，拓展国际视野，提升国际交往、国际竞争和国际合作能力，学校设立学生境外访学资助经费。为规范经费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界定
本办法所称学生境外访学是指中央民族大学计划内招收的全日制在籍在读中国籍学生依据学校与境外院校合作协议（或经学校批准）赴国外或港澳台地区参加学生互换、学分互认、学位互授、联授等各类访学项目，或开展田野调查、实习实践、课题研究等活动。
    第三条 经费来源
资助经费来源包括财政拨款和社会捐助。
    第四条 管理机构
学校设立学生境外访学资助工作协调小组。协调小组由分管外事工作的校领导任组长，成员由教务处、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国际合作处（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发展规划处、校友工作办公室（教育基金会）、财务处、学生处(党委学生工作部)等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人组成。协调小组办公室设在国际合作处(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协调小组的主要职责包括：负责制定完善资助管理办法；针对资助过程中出现的情况和问题研究制定解决措施和办法；负责编制和申报资助经费预算。
教务处负责本科生资助的评审和发放。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负责研究生资助的评审和发放。
    第五条 资助原则
（一）资助工作遵循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
（二）优先资助学习成绩优异学生、重点建设学科和争创一流学科学生、外语和跨境语言类专业学生、特色实验班学生和赴境外攻读学位的学生。对符合上述情形且家庭条件特别困难的学生给予特别支持。
第六条 资助类别
包括普通类资助和特别类资助两类。
普通类资助指对入选校际境外访学项目(或经学校批准赴境外参加访学活动）学生的一般性资助。
特别类资助指对入选校际境外访学项目(或经学校批准赴境外参加访学活动）的品学兼优且家庭条件特别困难学生之特别资助。
第七条 资助范围和申请资格
（一）学校计划内招收的全日制在籍在读中国籍学生。
（二）已入选校际境外访学项目（或经学校批准）赴境外参加为期3-24个月的学生互换、学分互认、学位互授、联授等各类访学项目，或开展为期3-12个月的田野调查、实习实践、课题研究等活动。
（三）热爱祖国，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团结，无违法违纪行为及学术不端记录。
（四）身心健康，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
（五）入选校际境外访学项目（或经学校批准的其他境外访学项目）的学生均可申请普通类资助。
（六）特别类资助限下列学生申请：
1.经学生处（党委学生工作部）认定为“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本科生；
2.于申请境外访学资助当年(或上一年度)获得学校“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资助”的研究生。
特别类资助比例不超过年度资助学生总数的5%。
定向类研究生不参与特别类资助的评定。
（七）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学校不予资助：
1.已获得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或其他组织、机构或个人全额访学资助的；
2.在同一学段（本科生、研究生）已享受学校资助赴境外访学的；
3.未按时缴清学校学费的；
4.有固定收入的定向类研究生；
5.院系自主设立或学生自行联系的境外访学项目学校暂不予资助。
第八条 资助标准 
（一）普通类资助按照国家留学基金委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奖学金标准的30%资助，特别类资助标准按照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奖学金标准的60%资助，具体资助标准参见附件1“中央民族大学学生境外访学资助标准表”。
（二）境外院校提供免除全部学费和住宿费待遇或学生参加带薪实习项目的，学校原则上不予资助，但家庭贫困学生可申请特别类资助，学校将视情况提供全额或部分资助。
（三）凡在中央民族大学本专业年级已修课程成绩排名前10%（或特色实验班排名前五位）的本科生按相应类别资助标准的120%资助。课程成绩排名办法参照学校有关规定。 
（四）学生须正常缴纳境外访学期间中央民族大学学费。
（五）本科生参加校际境外访学项目且在境外院校缴纳学费
的，学校按其留学期间应缴中央民族大学学费标准，提供等额资助。
（六）鼓励院系多方筹集资金为本单位赴境外访学学生提供配套资助，资助标准由院系自行制定，并报学生境外访学资助工作协调小组备案。
第九条 资助申请及评审程序
（一）申请
由学生自愿提出申请。申请人须填写“中央民族大学本科生境外访学资助申请表”（见附件2）或“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境外访学资助申请表”（见附件3）报所在院系。
学生境外访学期限超过一学年的，应于第一学年末重新向所在院系提交资助申请，申请时须提供第一学年访学总结（不少于3000字）及成绩单且各科成绩须在百分制70分（或相当成绩等级）以上。
（二）审核
1.院系初审。由院系对学生的资助申请进行初审并签署推荐意见。申请人为研究生的，导师须签署意见。
    2.部门会签、审核。通过院系初审的学生将资助申请表依次送相关部门会签后交教务处或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审核。
（三）公示
教务处或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审核后确定拟资助名单，并通过学校信息门户向全校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
（四）报批
公示期满无异议的，由教务处或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报学校批准。
第十条 资助发放程序
（一）教务处或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公布学校批准的资助信息。
（二）学生与学校相关部门签署“中央民族大学学生境外访
学协议”（见附件4，以下称“协议”）。协议一式四份，学生本人、学生家长（紧急联系人）、教务处或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国际合作处（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各持一份。
（三）学生出境后10日内，须向国际合作处(港澳台事务办公室)提供护照信息页、签证页和海关出入境印章页的电子扫描件或照片（赴港澳台地区访学的学生须提供通行证信息页、签注页和海关出入境印章页的电子扫描件或照片）。
（四）国际合作处(港澳台事务办公室)汇总已出境学生名单送教务处和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教务处和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将学生资助信息函告财务处。
（五）财务处将资助金拨付至学生用于缴纳学费的银行卡内。 
第十一条 接受学校资助的学生因故提前回国的，须按照协议有关规定向学校退还未发生部分的资助金额；因故延期回国的，延长期间不得申请和享受学校资助。
第十二条 学生在境外访学期间发表学术成果须注明“本成果得到中央民族大学学生境外访学资助支持”（英文：This work was financed by the Student Study Abroad Fund of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且须以“中央民族大学”（英文：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为第一署名单位。
第十三条 学生未经学校批准不得擅自接受境外非政府组织的资助。
第十四条 考核
学生结束境外访学返校后，学校将对其进行考核。学生未履行协议规定之义务或有违规行为的，学校有权依据协议要求学生退还全部资助费用并赔付违约金。
学生有违规行为的，学校将视情节严重程度按照教育部、国家民委和学校有关规定作相应处理。
第十五条 监督管理
本办法由学校纪律检查部门和审计部门监督执行。
第十六条 附则
本办法自2016年3月1日起实施，《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出国留学资助暂行办法》（民大校发[2011]254号）、《中央民族大学本科生海外校际项目拔尖创新人才助学办法（试行）》（民大校发[2011]315号）、《中央民族大学关于资助公派海外留学学生学费的通知》（民大校发[2012]305号）同时废止。
本办法由国际合作处(港澳台事务办公室)负责解释。
  
附件：1.中央民族大学学生境外访学资助标准表
2.中央民族大学本科生境外访学资助申请表
3.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境外访学资助申请表
4.中央民族大学学生境外访学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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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1
                      中央民族大学学生境外访学资助标准表
单位：元/人/月

	序号
	国家和地区
	中央民族大学学生境外访学资助标准
	币别
	国家公派留学人员
奖学金资助标准

	
	
	本科生(普通类)
	本科生（特别类）
	研究生(普通类)
	研究生（特别类）
	
	本科生
	研究生

	
	
	
	
	
	
	
	
	

	一、大洋洲国家

	1
	澳大利亚
	480
	960
	510
	1020
	澳元
	1600
	1700

	2
	新西兰
	510
	1020
	570
	1140
	新元
	1700
	1900

	二、非洲国家

	3
	阿尔及利亚
	150
	300
	165
	330
	美元
	500
	550

	4
	埃及
	186
	372
	216
	432
	美元
	620
	720

	5
	布隆迪
	150
	300
	165
	330
	美元
	500
	550

	6
	肯尼亚
	150
	300
	165
	330
	美元
	500
	550

	7
	摩洛哥
	150
	300
	165
	330
	美元
	500
	550

	8
	莫桑比克
	150
	300
	165
	330
	美元
	500
	550

	9
	南非
	186
	372
	216
	432
	美元
	620
	720

	10
	尼日利亚
	150
	300
	165
	330
	美元
	500
	550

	11
	塞内加尔
	150
	300
	165
	330
	美元
	500
	550

	12
	坦桑尼亚
	150
	300
	165
	330
	美元
	500
	550

	13
	突尼斯
	150
	300
	165
	330
	美元
	500
	550

	14
	埃塞俄比亚
	150
	300
	165
	330
	美元
	500
	550

	15
	安哥拉
	150
	300
	165
	330
	美元
	500
	550

	16
	贝宁
	150
	300
	165
	330
	美元
	500
	550

	17
	博茨瓦纳
	150
	300
	165
	330
	美元
	500
	550

	18
	赤道几内亚
	150
	300
	165
	330
	美元
	500
	550

	19
	多哥
	150
	300
	165
	330
	美元
	500
	550

	20
	厄立特里亚
	150
	300
	165
	330
	美元
	500
	550

	21
	佛得角
	150
	300
	165
	330
	美元
	500
	550

	22
	刚果布
	150
	300
	165
	330
	美元
	500
	550

	23
	刚果金
	150
	300
	165
	330
	美元
	500
	550

	24
	吉布提
	150
	300
	165
	330
	美元
	500
	550

	25
	几内亚
	150
	300
	165
	330
	美元
	500
	550

	26
	加纳
	150
	300
	165
	330
	美元
	500
	550

	27
	加蓬
	150
	300
	165
	330
	美元
	500
	550

	28
	津巴布韦
	150
	300
	165
	330
	美元
	500
	550

	29
	喀麦隆
	150
	300
	165
	330
	美元
	500
	550

	30
	科摩罗
	150
	300
	165
	330
	美元
	500
	550

	31
	科特迪瓦
	150
	300
	165
	330
	美元
	500
	550

	32
	利比亚
	150
	300
	165
	330
	美元
	500
	550

	33
	马达加斯加
	150
	300
	165
	330
	美元
	500
	550

	34
	马里
	150
	300
	165
	330
	美元
	500
	550

	35
	毛里求斯
	150
	300
	165
	330
	美元
	500
	550

	36
	纳米比亚
	150
	300
	165
	330
	美元
	500
	550

	37
	尼日尔
	150
	300
	165
	330
	美元
	500
	550

	38
	苏丹
	150
	300
	165
	330
	美元
	500
	550

	39
	赞比亚
	150
	300
	165
	330
	美元
	500
	550

	40
	乍得
	150
	300
	165
	330
	美元
	500
	550

	三、美洲国家

	41
	美国
(一类地区）
	480
	960
	510
	1020
	美元
	1600
	1700

	
	美国
(二类地区）
	450
	900
	480
	960
	美元
	1500
	1600

	
	美国
(三类地区）
	360
	720
	390
	780
	美元
	1200
	1300

	42
	加拿大
	450
	900
	480
	960
	加元
	1500
	1600

	43
	哥伦比亚
	150
	300
	165
	330
	美元
	500
	550

	44
	墨西哥
	150
	300
	165
	330
	美元
	500
	550

	45
	古巴
	150
	300
	165
	330
	美元
	500
	550

	46
	巴西
	150
	300
	165
	330
	美元
	500
	550

	47
	智利
	150
	300
	165
	330
	美元
	500
	550

	48
	哥斯达黎加
	150
	300
	165
	330
	美元
	500
	550

	49
	阿根廷
	150
	300
	165
	330
	美元
	500
	550

	四、欧洲国家

	50
	阿尔巴尼亚
	150
	300
	180
	360
	美元
	500
	600

	51
	阿塞拜疆
	150
	300
	180
	360
	美元
	500
	600

	52
	爱尔兰
	300
	600
	360
	720
	欧元
	1000
	1200

	53
	爱沙尼亚
	180
	360
	210
	420
	美元
	600
	700

	54
	奥地利
	300
	600
	360
	720
	欧元
	1000
	1200

	55
	白俄罗斯
	180
	360
	210
	420
	美元
	600
	700

	56
	保加利亚
	180
	360
	210
	420
	美元
	600
	700

	57
	比利时
	300
	600
	360
	720
	欧元
	1000
	1200

	58
	波兰
	195
	390
	240
	480
	美元
	650
	800

	59
	丹麦
	2250
	4500
	2550
	5100
	克朗
	7500
	8500

	60
	德国
	300
	600
	360
	720
	欧元
	1000
	1200

	61
	俄罗斯
	240
	480
	285
	570
	美元
	800
	950

	62
	法国
	300
	600
	360
	720
	欧元
	1000
	1200

	63
	芬兰
	300
	600
	360
	720
	欧元
	1000
	1200

	64
	格鲁吉亚
	150
	300
	180
	360
	美元
	500
	600

	65
	哈萨克斯坦
	150
	300
	180
	360
	美元
	500
	600

	66
	荷兰
	300
	600
	360
	720
	欧元
	1000
	1200

	67
	塔吉克斯坦
	150
	300
	180
	360
	美元
	500
	600

	68
	吉尔吉斯斯坦
	150
	300
	180
	360
	美元
	500
	600

	69
	捷克
	150
	300
	180
	360
	美元
	500
	600

	70
	克罗地亚
	150
	300
	180
	360
	美元
	500
	600

	71
	拉脱维亚
	150
	300
	180
	360
	美元
	500
	600

	72
	立陶宛
	150
	300
	180
	360
	美元
	500
	600

	73
	罗马尼亚
	150
	300
	180
	360
	美元
	500
	600

	74
	马其顿
	150
	300
	180
	360
	美元
	500
	600

	75
	摩尔多瓦
	150
	300
	180
	360
	美元
	500
	600

	76
	塞尔维亚
	150
	300
	180
	360
	美元
	500
	600

	77
	挪威
	2400
	4800
	2940
	5880
	克朗
	8000
	9800

	78
	葡萄牙
	240
	480
	300
	600
	欧元
	800
	1000

	79
	瑞典
	3000
	6000
	3600
	7200
	克朗
	10000
	12000

	80
	瑞士
	510
	1020
	570
	1140
	瑞朗
	1700
	1900

	81
	斯洛伐克
	150
	300
	180
	360
	美元
	500
	600

	82
	斯洛文尼亚
	180
	360
	210
	420
	美元
	600
	700

	83
	土库曼斯坦
	150
	300
	180
	360
	美元
	500
	600

	84
	乌克兰
	180
	360
	210
	420
	美元
	600
	700

	85
	乌兹别克斯坦
	150
	300
	180
	360
	美元
	500
	600

	86
	西班牙
	240
	480
	300
	600
	欧元
	800
	1000

	87
	希腊
	240
	480
	300
	600
	欧元
	800
	1000

	88
	匈牙利
	180
	360
	210
	420
	美元
	600
	700

	89
	亚美尼亚
	150
	300
	180
	360
	美元
	500
	600

	90
	意大利
	240
	480
	300
	600
	欧元
	800
	1000

	91
	英国
（伦敦地区）
	285
	570
	330
	660
	英镑
	950
	1100

	
	英国
（其他地区）
	255
	510
	285
	570
	英镑
	850
	950

	92
	冰岛
	240
	480
	300
	600
	欧元
	800
	1000

	93
	塞浦路斯
	240
	480
	300
	600
	欧元
	800
	1000

	94
	马耳他
	240
	480
	300
	600
	欧元
	800
	1000

	95
	卢森堡
	300
	600
	360
	720
	欧元
	1000
	1200

	五、亚洲国家

	96
	韩国
	330
	660
	390
	780
	美元
	1100
	1300

	97
	日本
	39000
	78000
	45000
	90000
	日元
	130000
	150000

	98
	泰国
	150
	300
	165
	330
	美元
	500
	550

	99
	阿联酋
	210
	420
	240
	480
	美元
	700
	800

	100
	巴基斯坦
	150
	300
	165
	330
	美元
	500
	550

	101
	朝鲜
	150
	300
	165
	330
	美元
	500
	550

	102
	菲律宾
	150
	300
	165
	330
	美元
	500
	550

	103
	卡塔尔
	180
	360
	210
	420
	美元
	600
	700

	104
	科威特
	180
	360
	210
	420
	美元
	600
	700

	105
	老挝
	150
	300
	165
	330
	美元
	500
	550

	106
	马来西亚
	150
	300
	165
	330
	美元
	500
	550

	107
	蒙古
	150
	300
	165
	330
	美元
	500
	550

	108
	孟加拉
	150
	300
	165
	330
	美元
	500
	550

	109
	缅甸
	150
	300
	165
	330
	美元
	500
	550

	110
	尼泊尔
	150
	300
	165
	330
	美元
	500
	550

	111
	斯里兰卡
	150
	300
	165
	330
	美元
	500
	550

	112
	土耳其
	150
	300
	165
	330
	美元
	500
	550

	113
	新加坡
	540
	1080
	600
	1200
	新元
	1800
	2000

	114
	叙利亚
	150
	300
	165
	330
	美元
	500
	550

	115
	也门
	150
	300
	165
	330
	美元
	500
	550

	116
	伊朗
	150
	300
	165
	330
	美元
	500
	550

	117
	以色列
	240
	480
	270
	540
	美元
	800
	900

	118
	印度
	150
	300
	165
	330
	美元
	500
	550

	119
	印度尼西亚
	150
	300
	165
	330
	美元
	500
	550

	120
	约旦
	150
	300
	165
	330
	美元
	500
	550

	121
	越南
	150
	300
	165
	330
	美元
	500
	550

	122
	阿曼
	150
	300
	165
	330
	美元
	500
	550

	123
	巴林
	150
	300
	165
	330
	美元
	500
	550

	124
	柬埔寨
	150
	300
	165
	330
	美元
	500
	550

	125
	黎巴嫩
	150
	300
	165
	330
	美元
	500
	550

	126
	马尔代夫
	150
	300
	165
	330
	美元
	500
	550

	127
	沙特阿拉伯
	210
	420
	240
	480
	美元
	700
	800

	128
	伊拉克
	150
	300
	165
	330
	美元
	500
	550

	129
	文莱
	150
	300
	165
	330
	美元
	500
	550

	六、港澳台地区

	130
	香港
	2070
	4140
	2440
	4880
	人民币
	　

	131
	澳门
	2070
	4140
	2440
	4880
	人民币
	

	132
	台湾
	2070
	4140
	2440
	4880
	人民币
	




附件2 
中央民族大学本科生境外访学资助申请表
	  申请人基本信息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年  月
	籍贯
	
	学号
	

	院系
	
	专业
	
	年级
	

	身 份 证 号
		
	
	
	
	
	
	
	
	
	
	
	
	
	
	
	
	
	




	用于缴纳学费的银行卡号
		
	
	
	
	
	
	
	
	
	
	
	
	
	
	
	
	
	
	




	手机号码
	
	其它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通讯地址、邮编
	

	紧急联系人信息

	姓名
	|_|父/|_|母：
	|_|其他   姓名：          与本人关系：

	职业
	
	工作单位
	
	单位电话
	

	手机
	
	家庭电话
	
	电子邮箱
	

	通讯地址
	
	邮编
	

	申请人境外访学信息

	国别/地区
	
	院校/机构
	
	专业
	

	访学时间
	     年   月至   年   月

	访学时间总计
	   

	申请资助信息

	拟申请
资助类别
	|_|普通类资助      
元

	
	|_|按普通类标准120%资助（限本专业年级已修课程成绩排名前10%或特色实验班排名前五）

	
	|_|特别类资助


	
	|_|按特别类标准120%资助（限本专业年级已修课程成绩排名前10%或特色实验班排名前五）

	
	|_|中央民族大学学费等额资助（限入选校际项目且在境外院校缴纳学费的学生）

	申请人承诺

	以上所填内容完全属实，如因填写错误造成资助无法发放或相关损失由我个人承担责任。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推  荐  审  批  意  见

	院系
推荐意见
	

（领导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后勤产业集团
意见
	学生申请：|_|退床位 |_|保留床位。  

        （领导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财务处
意见
	
经审核，该生学费、住宿费已缴清。
    （领导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学生处
(党委学生工作部)意见
	

	
保卫部
意见

	                                  

                                          （领导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国际合作处
(港澳台事务
办公室)意见
	    
（领导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教务处
意见
	
       （领导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国际合作处(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制表

附件3 
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境外访学资助申请表
	  申请人基本信息

	姓名
	    
年  月
	性别
	
	民族
	
	籍贯
	

	出生年月
	  年  月
	学号
	
	录取类别
	|_|非定向      |_|定向

	院系
	
	专业
	
	年级
	级|_|硕士研究生|_|博士研究生

	身份证号
		
	
	
	
	
	
	
	
	
	
	
	
	
	
	
	
	
	




	用于缴纳学费的银行卡号
		
	
	
	
	
	
	
	
	
	
	
	
	
	
	
	
	
	
	




	手机号码
	
	其它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通讯地址
	
	邮 编
	

	紧急联系人信息

	姓名
	|_|父/|_|母：
	|_|其他   姓名：          与本人关系：

	职业
	
	工作单位
	
	工作电话
	

	手机
	
	家庭电话
	
	电子邮箱
	

	通讯地址
	
	邮编
	

	申请人境外访学信息

	国别/地区
	
	院校/机构
	
	专业
	

	访学时间
	年   月至    年   月

	访学时间总计
	    

	申请资助信息

	拟申请
资助类别
	|_|普通类资助      
元

	
	|_|特别类资助


	申请人承诺

	以上所填内容完全属实，如因填写错误造成资助无法发放或相关损失由我个人承担责任。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推  荐  审  批  意  见

	导师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院系
推荐意见
	

（领导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后勤产业集团意见
	学生申请：|_|退床位 |_|保留床位。  

      （领导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财务处
意见
	经审核，该生学费、住宿费已缴清。

    （领导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保卫部
意见
	                                  
（领导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国际合作处
(港澳台事务
办公室)意见
	
    （领导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研究生院
(党委研究生
工作部)意见
	
     （领导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国际合作处(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制表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
附件4 
中央民族大学学生境外访学协议

甲方：中央民族大学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27号（邮编100081）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乙方：        （赴境外访学学生）
性别：       ，民族：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份证号码：                    ,学号：                    ,
          学院           专业       级 □本科生 □硕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
乙方紧急联系人：          ，与乙方关系：            ，
工作单位:                      ，工作电话：                             ，
手机：              ，家庭电话：           ，电子邮箱：                     ，   
通讯地址及邮编：                                                 。

甲方和乙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就乙方在甲方支持下赴境外访学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甲方接受乙方申请，同意派遣乙方赴          （国家或地区）_______  (境外院校名称)访学，访学时间为      年    月至      年    月。
第二条 甲方承担的义务
1. 审定乙方访学资格，对乙方赴境外访学给予必要指导，为乙方办理赴境外访学有关手续提供协助和便利。 
2. 在乙方访学期间，保留乙方在甲方的学籍。
3. 在乙方访学期间，保证乙方享有甲方与境外院校协议规定的相关待遇。
4. 向乙方提供资助（乙方须符合甲方规定的资助条件），资助标准按照甲方相关规定执行。
5. 乙方访学期间，与乙方保持联系，并为乙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6. 乙方访学结束回国后，依据甲方有关规定将乙方在境外院校修得学分置换成甲方学分，学分置换方式解释权归甲方所有。
甲方如违背上述任意一项条款，均被视为违约，并承担因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第三条 乙方承担的义务
1. 负责办理赴境外访学手续并承担一切相关费用，负责承担在境外访学期间的相关费用。按照境外法律规定购买医疗保险。
2. 访学期间正常向甲方缴纳学费。
3. 在境外履修课程前应预先征得甲方（教务处或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及乙方所在院系）同意，确保履修课程为甲方认可，可置换为乙方在甲方的学分。
4. 访学期间于每月1日向甲方（国际合作处(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和乙方所在院系）报告前一月度访学情况。
5. 访学期间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法规，不发表任何损害国家、民族及甲方形象的言论或从事任何不利于国家、民族及甲方的活动。
6. 访学期间遵守所在国家和地区法律法规及境外院校的校纪校规，尊重当地风俗习惯，与当地人民友好交往。
7. 访学期间做好自我安全保护，禁止滋事、打架斗殴等不良和危险行为的发生。
8. 访学期间努力学习，按时完成访学计划。
9. 访学期间不得在境外院校校外通过任职、兼职、有偿服务等方式获取报酬（带薪实习项目除外），不得通过互联网从事经营性活动，不得从事任何与学生身份不符的活动。乙方在境外院校校内从事兼职或有偿服务等活动的，须事先征得甲方（教务处或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国际合作处(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及境外院校同意，并按照境外法律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10. 未经学校批准不得擅自接受境外非政府组织的资助。
11. 在境外访学期间，负有保守秘密的义务。不得将知悉的甲方的尚未公开的信息及学术研究成果等内容向第三人泄漏。
12. 不得擅自提前回国或逾期不归。因故确有必要提前回国或延期回国的，应征得境外院校同意（研究生须同时征得境外导师同意），并向甲方提交“中央民族大学学生变更境外访学期限申请表”（见附件），申请延期回国的应于原定访学期限结束前一个月提交。乙方获得甲方批准后方可变更回国时间。乙方提前回国且接受甲方资助的，须向甲方退还未发生部分资助金额。乙方延期回国的，延长期间不得申请和享受甲方资助。
13. 于结束境外访学回国后的15日内向甲方（教务处或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和国际合作处(港澳台事务办公室)）提交成绩单原件（含翻译件）及访学总结（不少于3000字）。如遇假期，时间顺延。
乙方如违背上述任意一项条款，均被视为违约，并承担因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甲方将按照教育部、国家民委和甲方的有关规定，视乙方违约情节作出相应处理。此外，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退还第二条第4款确定的全部资助费用并要求乙方向甲方赔付全部资助金额的30%作为违约金。
第四条 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或纠纷的，甲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应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五条 甲方授权其教务处/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和国际合作处(港澳台事务办公室)代表甲方与乙方签订本协议。
第六条 本协议一式四份，甲方教务处(或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国际合作处(港澳台事务办公室)，乙方及乙方紧急联系人各持一份。本协议自甲方授权代表签字、加盖公章并由乙方和乙方紧急联系人签字之日起生效。
	附件：中央民族大学学生变更境外访学期限申请表

甲方 教务处/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甲方 国际合作处(港澳台事务办公室)
签字          盖章                          签字          盖章

乙方                                         乙方 紧急联系人
签字                                         签字     
协议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中央民族大学学生变更境外访学期限申请表
	学生基本信息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年   月

	学号
	
	院系
	
	专业
	
	年级
	

	访学国家（地区）和访学单位
	

	原定访学
起止时间
	年   月至     年    月

	
申请变更期限

	申请  |_|提前/ |_|延长  至     年    月回国。

	申请理由

	





	
学生家长意见
	

签字：





签字：           时间：


                      签字：           时间：

	
研究生导师意见


	

签字：

	院系意见
	                         签字：               盖章 

	国际合作处(港澳台事务办公室)意见
	签字：               盖章

	教务处/
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意见
	签字：               盖章


             国际合作处(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制表
 




















                                                                  
  中央民族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5年12月30日印发       
